
保險商品審查會成立及審查委員遴選要點第六點、
第十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擔任審查委員，
其已充任者，解任
之：
(一)曾犯詐欺、背信、

侵占罪或違反工
商管理法令，經
受有期徒刑一年
以上刑之宣告，
服刑期滿尚未逾
二年以上。

(二)曾犯組織犯罪防
制 條 例 規 定 之
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三)曾服公務虧空公
款 ， 經 判 決 確
定，服刑期滿尚
未逾二年。

(四)受破產之宣告，
尚未復權。

(五)有重大喪失債信
情事，尚未了結
或了結後尚未逾
二年。

(六)無行為能力或限
制行為能力。

(七)在保險業、證券期
貨業或銀行業任
職時，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解除
職務或撤換處分
後未滿三年。

(八)擔任會計師、律
師、簽證精算人員
時，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處以警
告以上處分後未
滿二年。

(九)現任保險業、保險
經紀人或保險代
理人其負責人、受
僱人、簽署人、簽
證精算人員、簽證

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擔任審查委員，
其已充任者，解任
之：
(一)曾犯詐欺、背信、

侵占罪或違反工
商管理法令，經
受有期徒刑一年
以上刑之宣告，
服刑期滿尚未逾
二年以上。

(二)曾犯組織犯罪防
制 條 例 規 定 之
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三)曾服公務虧空公
款 ， 經 判 決 確
定，服刑期滿尚
未逾二年。

(四)受破產之宣告，
尚未復權。

(五)有重大喪失債信
情事，尚未了結
或了結後尚未逾
二年。

(六)無行為能力或限
制行為能力。

(七)在保險業、證券期
貨業或銀行業任
職時，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解除
職務或撤換處分
後未滿三年。

(八)擔任會計師、律
師、簽證精算人員
時，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處以警
告以上處分後未
滿二年。

(九)現任保險業、保險
經紀人或保險代
理人其負責人、受
僱人、簽署人、簽
證精算人員、簽證

基於保險商品審查及網羅
國內外專家學者之需要，
並審酌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三條就獨立董事之獨
立性已有相關規範，爰增
訂第九款之但書，排除現
任保險業獨立董事且依第
五點第一款規定於國內外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擔任專
任教師者不得擔任保險商
品審查委員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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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保險商品
簽署人員或顧問。
但依第五點第一
款資格擔任且現
任保險業獨立董
事者，不在此限。

(十)有事實證明曾從
事或涉及不誠信
或不正當活動，
顯示其不宜充任。

會計師、保險商品
簽署人員或顧問。

(十)有事實證明曾從
事或涉及不誠信
或不正當活動，
顯示其不宜充任。

十二、審查委員於任期內
與送審保險商品之保
險業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自行迴避：
(  一  )  本人現於該保險  

業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二)本人之配偶現任
職於該保險業。

(  三  )  本人或配偶與該
保險業董事、監察
人或經理人有配
偶或二親等以內
親屬關係。

(  四  )  本人或配偶與該
保險業具有業務
往來關係。

(  五  )  其他與本身有直
接或間接利害關
係，足以影響其
執行審查。

        審查委員於任職
前應出具有無前項所
列各款情事之聲明書。

        審查委員於任期
內發生第一項所列各
款情事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向
主管機關申報。

十二、審查委員於任期內
與送審保險商品之保
險業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自行迴避：
(一)本人之配偶現任

職於該保險業。
(二)本人或配偶與該

保險業董事、監察
人或經理人有配
偶或二親等以內
親屬關係。

(三)本人或配偶與該
保險業具有業務
往來關係。

(四)其他與本身有直
接或間接利害關
係，足以影響其
執行審查。

一、配合第六點第九款之但
書排除現任保險業獨
立董事且於國內外大
專院校相關科系擔任
專任教師不得擔任保
險商品審查委員之限
制，為有效維護保險
商品 審查 之公平客
觀，爰增訂第一項第
一款，明定現於保險
業擔任獨立董事者不
得擔任該保險業送審
保險商品審查委員之
自行迴避規範，其餘
款次依序順延。

二、為即時掌握審查委員是
否有應自行迴避及異
動情事，增訂第二項
及第三項，審查委員
於任職前應出具有無
第一項所列各款情事
之聲明書；任期內發
生第一項所列各款情
事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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